
附件1

湖口县拆墙透绿工作责任分工表

	序
号
	围墙所在
地点
	所属单位名称
	所属性质
	围墙
形式
	长度
（米）
	拟拆除改建方式
	备注
	责任
领导
（姓名+职务）
	责任人
（姓名+单位）

	一、拆除后开放空间16处，2130米

	1
	景湖路双钟镇人民政府围墙
	双钟镇政府
	机关事业单位
	实体围墙
	450
	拆除后开放空间
	
	刘奇
县委副书记
	周裔成
双钟镇

	2
	九江舰铁皮围档
	文旅集团
	企业单位
	铁皮围档
	150
	拆除后开放空间
	
	沈天华
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夏美贵
文旅集团

	3
	石钟山大道人寿保险公司
	中国人寿湖口公司
	企业单位
	透空围墙
	41
	拆除后开放空间
	
	董明
县委常委、县人武部部长
	熊小静
中国人寿

	4
	海正路
	税务局
	机关事业单位
	透空（实体）围墙
	223
	拆除后开放空间
	
	徐松茂
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
	刘燕
税务局

	5
	教育北路老地税局围栏
	
	
	透空围墙
	81
	
	
	
	

	6
	环湖北路污水处理厂北边
	洋港公园
	其他
	透空围墙
	192
	拆除后开放空间
	
	王利军
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柳林
城管局

	7
	三里大道水务局围墙
	水务局
	机关事业单位
	透空围墙
	26
	拆除后开放空间
	
	卢伟俊
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周红斌
水利局

	8
	三里大道61号
	港航局湖口分局
	机关事业单位
	透空围墙
	30
	拆除后开放空间
	
	李水木
县委常委、统战部部长
	罗小兵
港航湖口分局

	9
	渊明路
	烟草局
	企事业单位
	透空围墙/围档
	276
	拆除后开放空间
	
	熊莎
县委常委、副县长
	莫循
烟草局

	10
	石钟山大道农业农村局围墙
	农业农村局
	机关事业单位
	实体围墙
	60
	拆除后开放空间
	
	赵勇萍
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骆晓南
农业农村局

	11
	三里大道
	中国联通湖口分公司
	企事业单位
	实体围墙/透空围墙
	43
	拆除后开放空间
	
	陈兵斌
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殷雪丽
联通公司

	12
	凤鸣园
	总工会
	机关事业单位
	透空围墙
	35
	拆除后开放空间
	
	梅慧菊
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县总工会主席
	秦杰
县总工会

	13
	站前路停市场
	罗岭社区
	其他
	铁皮围档
	106
	拆除后开放空间
	安装立柱
	吴小锋
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王辉
马影镇政府

	14
	站前路
	政务服务中心
	机关事业单位
	透空围墙/围档
	175
	拆除后开放空间
	
	王彩东
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张海平
政务服务中心

	15
	人民银行旁边围墙
	双钟镇
	其他
	实体围墙
	24
	拆除后开放空间
	
	龚健
副县长、公安局局长
	周裔成
双钟镇

	16
	学前路
	教体局
	机关事业单位
	透空围墙/围档
	218
	拆除后开放空间
	
	沈昭
副县长
	许剑松
教体局

	二、拆除后改建透空围栏14处，1992米

	1
	石钟山大道
	妇幼保健院
	机关事业单位
	实体围墙
	116
	拆除后改建透空围栏
	
	周利雄
副县长
	柳阳娟
妇幼保健院

	2
	教育北路自来水公司围墙
	润泉自来水厂
	企业单位
	实体围墙
	48
	拆除后改建透空围栏
	
	许清
副县长
	邢应龙
润泉水厂

	3
	洋港隧道旁
	
	
	
	62
	
	
	
	

	4
	老渡口
	
	
	
	20
	
	
	
	

	5
	洋港公园
	中建万佳
	企业
	实体围墙
	155
	拆除后改建透空围栏
	燃气企业
确需保留
	王飞
副县长
	蔡亮
商务局

	6
	战备路
	湖口中学          （初中部）
	中小学校
	实体围墙
	118
	拆除后改建透空围栏
	拆除后如有安全隐患，可保留
	周党号
副县长
	殷秀生
湖口中学

	7
	学苑路新一中靠新党校边
	湖口中学
	
	
	120
	拆除后改建透空围栏
	靠山边部分确需保留
	
	

	8
	大岭老交通局
	交通局宿舍
	机关事业单位
	实体围墙
	30
	拆除后改建透空围栏
	
	龚健
副县长、公安局局长
	李波
交通运输局

	9
	大中路一小
	第一小学
	中小学校
	实体围墙
	85
	拆除后改建透空围栏
	
	李宏川
县政协副主席
	黄晓萍
第一小学

	10
	教育北路三里小学西门右侧围墙
	第三小学
	中小学校
	实体围墙
	39
	拆除后改建透空围栏
	
	周月喜
县政协副主席
	李青华
第三小学

	11
	海正路电信公司后院围墙
	电信公司
	企业单位
	实体围墙
	139
	拆除后改建透空围栏
	
	崔红平
县政协副主席
	黄宇
电信公司

	12
	石钟山大道
	中医医院
	其他
	透空围墙/围档
	380
	拆除后改建透空围栏
	
	张海林
县政协副主席
	柯阳春
中医医院

	13
	石钟山大道政府对面加油站
	湖口石化
	其他
	实体围墙
	35
	拆除后改建透空围栏
	
	李竞宇
县政协副主席
	张旭东
中石化

	14
	金砂南大道
	金砂湾物流园
	其他
	实体围墙
	645
	拆除后改建透空围栏
	
	沈胤
县政协副主席
	周红斌
高新园区管委会

	三、拆除后景观综合提升6处，1204米

	1
	政府对面加油站旁
	个人
	其他
	实体围墙
	88
	拆除后景观综合提升
	
	刘奇
县委副书记
	周裔成
双钟镇

	2
	洋港公园城投收储土地
	已征储备用地
	其他
	实体围墙
	295
	拆除后景观综合提升
	
	徐松茂
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
	柳林
城管局

	3
	站前路方大上上城旁
	已征储备用地
	其他
	实体围墙
	124
	拆除后景观综合提升
	
	熊莎
县委常委、副县长
	王辉
马影镇政府

	4
	石钟山大道
	规划退让部分
	其他
	实体围墙
	540
	拆除后景观综合提升
	
	许清
副县长
	周红斌
高新园区管委会

	5
	鄱湖御景一期西边围墙
	石钟控股集团
	其他
	实体围墙
	105
	拆除后景观综合提升
	
	王飞
副县长
	何青春
石钟控股集团

	6
	渊明路建筑质监站
	建筑质量监督站
	其他
	实体围墙
	52
	拆除后景观综合提升
	
	周党号
副县长
	夏敏谦
住建局

	四、确需保留围墙56处，18232米

	1
	高速管理局围墙
	高速湖口所
	企业
	透空围墙
	312
	确需保留
	
	周党号
副县长
	夏敏谦
住建局

	2
	江新路
	江新安置区后江新路两侧
	其他
	实体围墙
	720
	确需保留
	
	周党号
副县长
	夏敏谦
住建局

	3
	学前路二小对面
	已征储备用地
	其他
	实体围墙
	1113
	确需保留
	
	沈昭
副县长
	朱江浪
自然资源局

	4
	洋港公园周边收储用土围墙
	已征储备用地
	其他
	实体围墙
	1105
	确需保留
	
	徐松茂
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
	柳林
城管局

	5
	盛源南路汽车站旁
	已征储备用地
	其他
	实体围墙
	142
	确需保留
	
	周利雄
副县长
	朱江浪
自然资源局

	6
	老城区拆迁工地
	拆迁后土地
	其他
	实体围墙
	2074
	确需保留围墙
	拆迁项目
	
	

	7
	洋港公园周边
	长航公安
	机关事业单位
	透空围墙
	60
	确需保留围墙
	公安部门
	
	

	8
	洋港公园周边
	海事局
	机关事业单位
	透空围墙
	266
	确需保留围墙
	有标高落差，不适拆除
	
	

	9
	司法局
	司法局
	机关事业单位
	透空围墙
	55
	确需保留围墙
	司法部门
	
	

	10
	新党校
	党校、教师进修学校，廉政教育基地
	机关事业单位
	透空围墙
	500
	确需保留围墙
	教师进修学校，廉政教育基地
	
	

	11
	老县委
	应急管理局
	机关事业单位
	透空围墙
	32
	确需保留围墙
	
	
	

	12
	学仕路曹家树新村湾
	双钟镇
	其他
	实体围墙
	193
	确需保留围墙
	
	
	

	13
	石钟山大道海正明城对面
	双钟镇
	其他
	实体围墙
	327
	确需保留围墙
	
	
	

	14
	桃源兴苑对面桃源路
	双钟镇
	其他
	实体围墙
	55
	确需保留围墙
	
	
	

	15
	交警大队旁周佰户新村
	周佰户新村
	其他
	实体围墙
	410
	确需保留围墙
	
	
	

	16
	台山大道
	九江兴怡贸易有限公司
	企业
	实体、透空围墙
	107
	确需保留围墙
	
	
	

	17
	台山大道江西嘉惠
	江西嘉惠
	企业
	实体围墙
	220
	确需保留围墙
	
	
	

	18
	桃源路铭炫至老行政中心
	铭炫、韦博科技等
	企业
	实体围墙
透空围墙
	520
	确需保留围墙
	
	
	

	19
	五七厂
	江阀社区
	居民小区
	透空围墙/围档
	250
	确需保留围墙
	居民小区
	
	

	20
	洋港公园周边
	江畔花园
	居民小区
	透空围墙/围档
	12
	确需保留围墙
	居民小区
	
	

	21
	石塘安置区三期
	石塘安置区
	居民小区
	透空围墙/围档
	95
	确需保留围墙
	居民小区
	
	

	22
	学前路
	瀚林国际一期
	居民小区
	透空围墙/围档
	163
	确需保留围墙
	居民小区
	
	

	23
	石钟山大道
	太阳城
	居民小区
	透空围墙/围档
	675
	确需保留围墙
	居民小区
	
	

	24
	石钟山大道
	方大上上城
	居民小区
	透空围墙/围档
	540
	确需保留围墙
	居民小区
	
	

	25
	石钟山大道武装部
	武装部
	其他
	透空围墙/围档
	83
	确需保留围墙
	
	
	

	26
	盛源南路铁路桥下
	停车场
	其他
	透空围墙/围档
	732
	确需保留围墙
	
	
	

	27
	小岭
	小岭停车场
	其他
	透空围墙/围档
	145
	确需保留围墙
	
	
	

	28
	人民医院停车场
	人民医院
	其他
	透空围墙/围档
	74
	确需保留围墙
	
	
	

	29
	双钟镇对面湖口仓库物流
	个人
	其他
	透空围墙/围档
	170
	确需保留围墙
	
	
	

	30
	石钟山大道
	兴湖山庄
	其他
	透空围墙/围档
	27
	确需保留围墙
	
	
	

	31
	洋港隧道旁
	润泉自来水厂
	企业
	透空围墙
	330
	确需保留围墙
	企业
	
	

	32
	老渡口
	石钟水厂
	企业
	透空围墙
	72
	确需保留围墙
	企业
	
	

	33
	大岭老交通局
	港航湖口分局
	机关事业单位
	透空围墙
	18
	确需保留围墙
	
	
	

	34
	江新小区对面
	
	
	实体围墙
	72
	确需保留围墙
	提升文化墙
	
	

	35
	石钟山大道
	众艺鞋业
	企业
	透空围墙/围档
	265
	确需保留围墙
	企业
	
	

	36
	新一中至公交总站
	公交公司
	企业
	透空围墙
	205
	确需保留围墙
	企业
	
	

	37
	东投状元府对面
	东投工地
	在建工地
	实体围墙
	284
	确需保留围墙
	在建工地
	
	

	38
	学前路
	瀚林国际二期
	在建工地
	实体围墙
	370
	确需保留围墙
	在建工地
	
	

	39
	文体西路
	东投学仕府
	在建工地
	实体围墙
	324
	确需保留围墙
	在建工地
	
	

	40
	石钟山大道黄新华小区对面
	富达公馆工地
	在建工地
	实体围墙
	182
	确需保留围墙
	在建工地
	
	

	41
	东投状元府
	东投
	在建工地
	铁皮围档
	470
	确需保留围墙
	在建工地
	
	

	42
	文体西路
	东投学仕府施工用房
	在建工地
	透空围墙/围档
铁皮围档
	258
	确需保留围墙
	在建工地
	
	

	43
	盛世中央城工地
	
	在建工地
	实体围墙
	576
	确需保留围墙
	在建工地
需提升
	
	

	44
	石钟山大道
	天悦仁和旁原金旺物流园工地
	在建工地
	实体围墙
	377
	确需保留围墙
	在建工地
需提升
	
	

	45
	金砂南大道
	天赐大厦项目
	在建工地
	实体围墙
	114
	确需保留围墙
	在建工地
需提升
	
	

	46
	学仕路
	湖口中学
	中小学校
	实体围墙
	80
	确需保留围墙
	挡土墙
	
	

	47
	大中路
	第一幼儿园
	中小学校
	透空围墙
	60
	确需保留围墙
	中小学校
	
	

	48
	大中路
	第一小学
	中小学校
	透空围墙
	95
	确需保留围墙
	中小学校
	
	

	49
	职高（台山公寓）
	职高（台山公寓）
	中小学校
	透空围墙
	1000
	确需保留围墙
	中小学校
	
	

	50
	渊明路
	第二幼儿园
	中小学校
	透空围墙/围档
	170
	确需保留围墙
	中小学校
	
	

	51
	学前路
	第二小学
	中小学校
	透空围墙/围档
	196
	确需保留围墙
	中小学校
	
	

	52
	桃源路
	第五小学
	中小学校
	透空围墙
	220
	确需保留围墙
	中小学校
	
	

	53
	学前路
	第三中学
	中小学校
	透空围墙/围档
	560
	确需保留围墙
	中小学校
	
	

	54
	渊明路
	特教学校
	中小学校
	透空围墙/围档
	160
	确需保留围墙
	中小学校
	
	

	55
	金砂南大道
	金砂湾学校
	中小学校
	透空围墙/围档
	464
	确需保留围墙
	中小学校
	
	

	56
	江新小区西北侧
	第三幼儿园
	中小学校
	透空围墙/围档
	133
	确需保留围墙
	中小学校
	
	

	注：如有未纳入以上工作责任分工表，根据《九江市拆墙透绿导则（第一版）》或市工作专班要求需整改的的围墙，由县拆墙透绿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另行确认责任单位和整改方式












附件2

九江市拆墙透绿工作导则（第一版）

	类别代码
	类别
名称
	范围
	新建围墙围栏
	存量围墙围栏

	大类
	中类
	小
类
	
	
	
	

	R
	
	
	居住用地
	住宅和相应服务设施的用地
	
	

	













居住用地



















居住用地
	R1
	
	一类居住用地
	公用设施、交通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齐全、布局完整、环境良好的低层住区用地
	
	

	
	
	R11
	住宅用地
	住宅建筑用地、居住区内城市支路以下的道路、停车场及其社区附属绿地
	不批建实体围墙，建议优先采用开放式空间，也可以使用通透围栏
	除规划批准设置的围墙需征得业主同意外，其它拆除，可建设通透围栏，加强智能安防建设

	
	
	R12
	服务设施用地
	居住区主要公共设施和服务设施用地，包括幼托、文化体育设施、商业金融、社区卫生服务站、公用设施等用地，不包括中小学用地
	幼托、卫生服务、养老助残设施等用地采取通透围栏，其它不批建实体围墙，
	幼托、卫生服务、养老助残设施等用地实体围墙拆除，建设通透围栏，其它拆除

	
	R2
	
	二类居住用地
	公用设施、交通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较齐全、布局较完整、环境良好的多、中、高层住区用地
	
	

	
	
	R21
	住宅用地
	住宅建筑用地、居住区内城市支路以下的道路、停车场及其社区附属绿地
	不批建实体围墙，建议优先采用开放式空间，也可以使用通透围栏
	除规划批准设置的围墙需征得业主同意外，其它拆除，可建设通透围栏，加强智能安防建设

	
	
	R22
	服务设施用地
	居住区主要公共设施和服务设施用地，包括幼托、文化体育设施、商业金融、社区卫生服务站、公用设施等用地，不包括中小学用地
	幼托、卫生服务、养老助残设施等用地采取通透围栏，其它不批建实体围墙，
	幼托、卫生服务、养老助残设施等用地实体围墙拆除，建设通透围栏，其它拆除

	
	R3
	
	三类居住用地
	公用设施、交通设施不齐全，公共服务设施较欠缺，环境较差，需要加以改造的简陋住区用地，包括危房、棚户区、临时住宅等用地
	
	

	
	
	R31
	住宅用地
	住宅建筑用地、居住区内城市支路以下的道路、停车场及其社区附属绿地
	不批建实体围墙，建议优先采用开放式空间，也可以使用通透围栏
	除规划批准设置的围墙需征得业主同意外，其它拆除，可建设通透围栏，加强智能安防建设

	
	
	R32
	服务设施用地
	居住区主要公共设施和服务设施用地，包括幼托、文化体育设施、商业金融、社区卫生服务站、公用设施等用地，不包括中小学用地
	幼托、卫生服务、养老助残设施等用地采取通透围栏，其它不批建实体围墙，
	幼托、卫生服务、养老助残设施等用地实体围墙拆除，建设通透围栏，其它拆除

	A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行政、文化、教育、体育、卫生等机构和设施的用地，不包括居住用地中的服务设施用地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A1
	
	行政办公用地
	党政机关、社会团体、事业单位等机构及其相关设施用地
	不批建围墙，采用开放式空间，有强制性规定必须设置的除外
	拆除，有强制性规定必须保留的除外

	
	A2
	
	文化设施用地
	图书、展览等公共文化活动设施用地
	
	

	
	
	A21
	图书展览设施用地
	公共图书馆、博物馆、科技馆、纪念馆、美术馆和展览馆、会展中心等设施用地
	不批建围墙
	拆除

	
	
	A22
	文化活动设施用地
	综合文化活动中心、文化馆、青少年宫、儿童活动中心、老年活动中心等设施用地
	青少年宫、儿童活动中心、老年活动中心推荐使用通透围栏，综合文化活动中心、文化馆等不批建围墙
	青少年宫、儿童活动中心、老年活动中心实体围墙拆除，改建通透围栏，其它拆除

	
	A3
	
	教育科研用地
	高等院校、中等专业学校、中学、小学、科研事业单位等用地，包括为学校配建的独立地段的学生生活用地
	
	

	
	
	A31
	高等院校用地
	大学、学院、专科学校、研究生院、电视大学、党校、干部学校及其附属用地，包括军事院校用地
	不批建围墙，根据实际需要推进智慧安防建设
	拆除，根据实际需要推进智慧安防建设

	
	
	A32
	中等专业学校用地
	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职业学校等用地，不包括附属于普通中学内的职业高中用地
	推荐使用通透围栏
	拆除改建通透围栏

	
	
	A33
	中小学用地
	中学、小学用地
	推荐使用通透围栏
	拆除改建通透围栏

	
	
	A34
	特殊教育用地
	聋、哑、盲人学校及工读学校等用地
	推荐使用通透围栏
	拆除改建通透围栏

	
	
	A35
	科研用地
	科研事业单位用地
	不批准围墙围栏
	拆除

	
	A4
	
	体育用地
	体育场馆和体育训练基地等用地，不包括学校等机构专用的体育设施用地
	
	

	
	
	A41
	体育场馆用地
	室内外体育运动用地，包括体育场馆、游泳场馆、各类球场及其附属的业余体校等用地
	不批准围墙围栏
	拆除

	
	
	A42
	体育训练用地
	为各类体育运动专设的训练基地用地
	推荐使用通透围栏
	拆除改建通透围栏

	
	A5
	
	医疗卫生用地
	医疗、保健、卫生、防疫、康复和急救设施等用地
	
	

	
	
	A51
	医院用地
	综合医院、专科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用地
	推荐使用通透围栏
	拆除改建通透围栏

	
	
	A52
	卫生防疫用地
	卫生防疫站、专科防治所、检验中心和动物检疫站等用地
	推荐使用通透围栏
	拆除改建通透围栏

	
	
	A53
	特殊医疗用地
	对环境有特殊要求的传染病、精神病等专科医院用地
	推荐使用通透围栏
	拆除改建通透围栏

	
	
	A59
	其他医疗卫生用地
	急救中心、血库等用地
	推荐使用通透围栏
	拆除改建通透围栏

	
	A6
	
	社会福利设施用地
	为社会提供福利和慈善服务的设施及其附属设施用地，包括福利院、养老院、孤儿院等用地
	推荐使用通透围栏
	拆除改建通透围栏

	
	A7
	
	文物古迹用地
	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且没有其他使用功能的建筑物、构筑物、遗址、墓葬等用地
	
	保留

	
	A8
	
	外事用地
	外国驻华使馆、领事馆、国际机构及其生活设施等用地
	推荐使用通透围栏
	保留

	
	A9
	
	宗教设施用地
	宗教活动场所用地
	
	保留

	B
	
	
	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
	各类商业、商务、娱乐康体等设施用地，不包括居住用地中的服务设施用地以及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内的事业单位用地
	
	

	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
	B1
	
	商业用地
	各类商业经营活动及餐饮、旅馆等服务业用地
	
	

	
	
	B11
	零售商业用地
	商铺、商场、超市、服装及小商品市场等用地
	不批准围墙围栏
	拆除

	
	
	B12
	批发市场用地
	以批发功能为主的市场用地
	不批准围墙围栏
	拆除

	
	
	B13
	餐饮业用地
	饭店、餐厅、酒吧等用地
	不批准围墙围栏
	拆除

	
	
	B14
	旅馆用地
	宾馆、旅馆、招待所、服务型公寓、度假村等用地
	推荐使用通透围栏
	拆除改建通透围栏

	
	B2
	
	商务用地
	金融、保险、证券、新闻出版、文艺团体等综合性办公用地
	
	

	
	
	B21
	金融保险业用地
	银行及分理处、信用社、信托投资公司、证券期货交易所、保险公司，以及各类公司总部及综合性商务办公楼宇等用地
	不批准围墙围栏
	拆除改建通透围栏，根据实际需要推进智慧安防建设

	
	
	B22
	艺术传媒产业用地
	音乐、美术、影视、广告、网络媒体等的制作及管理设施用地
	不批准围墙围栏
	拆除

	
	
	B29
	其他商务设施用地
	邮政、电信、工程咨询、技术服务、会计和法律服务以及其他中介服务等的办公用地
	不批准围墙围栏
	拆除

	
	B3
	
	娱乐康体用地
	各类娱乐、康体等设施用地
	
	

	
	
	B31
	娱乐用地
	单独设置的剧院、音乐厅、电影院、歌舞厅、网吧以及绿地率小于65%的大型游乐等设施用地
	不批准围墙围栏
	拆除

	
	
	B32
	康体用地
	单独设置的高尔夫练习场、赛马场、溜冰场、跳伞场、摩托车场、射击场，以及水上运动的陆域部分等用地
	推荐使用通透围栏
	拆除改建通透围栏

	
	B4
	
	公用设施营业网点用地
	零售加油、加气、电信、邮政等公用设施营业网点用地
	
	

	
	
	B41
	加油加气站用地
	零售加油、加气以及液化石油气换瓶站用地
	推荐使用通透围栏
	拆除改建通透围栏

	
	
	B49
	其他公用设施营业网点用地
	电信、邮政、供水、燃气、供电、供热等其他公用设施营业网点用地
	不批准围墙围栏
	拆除

	
	B9
	
	其他服务设施用地
	业余学校、民营培训机构、私人诊所、宠物医院等其他服务设施用地
	推荐使用通透围栏
	拆除改建通透围栏

	M
	
	
	工业用地
	工矿企业的生产车间、库房及其附属设施等用地，包括专用铁路、码头和附属道路、停车场等用地，不包括露天矿用地
	
	

	工业用地
	M1
	
	一类工业用地
	对居住和公共环境基本无干扰、污染和安全隐患的工业用地
	建议优先采用开放式空间，也可使用通透围栏
	鼓励拆除，可改建通透围栏

	
	M2
	
	二类工业用地
	对居住和公共环境有一定干扰、污染和安全隐患的工业用地
	推荐使用通透围栏
	拆除改建通透围栏

	
	M3
	
	三类工业用地
	对居住和公共环境有严重干扰、污染和安全隐患的工业用地(需布置绿化防护用地)
	推荐使用通透围栏
	保留

	W
	
	
	物流仓储用地
	物资储备、中转、配送等用地，包括附属道路、停车场以及货运公司车队的站场等用地
	
	

	物流仓储用地
	W1
	
	一类物流仓储用地
	对居住和公共环境基本无干扰、污染和安全隐患的物流仓储用地
	推荐使用通透围栏
	拆除改建通透围栏

	
	W2
	
	二类物流仓储用地
	对居住和公共环境有一定干扰、污染和安全隐患的物流仓储用地
	推荐使用通透围栏
	拆除改建通透围栏

	
	W3
	
	三类物流仓储用地
	存放易燃、易爆和剧毒等危险品的专用物流仓储用地
	推荐使用通透围栏
	保留

	S
	
	
	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
	城市道路、交通设施等用地，不包括居住用地、工业用地等内部的道路、停车场等用地
	
	

	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
	S1
	
	城市道路用地
	快速路、主干路、次干路和支路等用地，包括其交叉口用地
	除快速路建通透围栏外，其它不批准围墙围栏
	除快速路拆除改建通透围栏外，其它拆除

	
	S2
	
	轨道交通线路用地
	独立地段的城市轨道交通地面以上部分的线路、站点用地
	不批准围墙，根据需要使用通透围栏
	拆除实体围墙，根据需要设置通透围栏

	
	S3
	
	交通枢纽用地
	铁路客货运站、公路长途客货运站、港口客运码头、公交枢纽及其附属设施用地
	推荐使用通透围栏
	拆除改建通透围栏

	
	S4
	
	交通场站用地
	静态交通设施用地，不包括交通指挥中心、交通队用地
	
	

	
	
	S41
	公共交通场站用地
	公共汽车、出租汽车、轨道交通（地面部分）的车辆段、地面站、首末站、停车场（库）、保养场等用地，以及轮渡、缆车、索道等的地面部分及其附属设施用地
	按相关要求设置通透围栏
	拆除实体围墙，根据需要设置通透围栏

	
	
	S42
	社会停车场用地
	公共使用的停车场和停车库用地，不包括其他各类用地配建的停车场（库）用地
	不批准围墙围栏
	拆除

	
	S9
	
	其它交通设施用地
	除以上之外的交通设施用地，包括教练场等用地
	推荐使用通透围栏
	拆除改建通透围栏

	U
	
	
	公用设施用地
	供应、环境、安全等设施用地
	
	

	公用设施用地
	U1
	
	供应设施用地
	供水、供电、供燃气和供热等设施用地
	
	

	
	
	U11
	供水用地
	城市取水设施、水厂、加压站及其附属的构筑物用地，包括泵房和高位水池等用地
	按相关要求设置通透围栏
	拆除改建通透围栏

	
	
	U12
	供电用地
	变电站、配电所、高压塔基等用地，不包括各类发电设施用地
	按相关要求设置通透围栏
	拆除改建通透围栏

	
	
	U13
	供燃气用地
	分输站、门站、储气站、加气母站、液化石油气储配站、灌瓶站和地面输气管廊等用地
	按相关要求设置通透围栏
	拆除改建通透围栏

	
	
	U14
	供热用地
	集中供热锅炉房、热力站、换热站和地面输热管廊等用地
	按相关要求设置通透围栏
	拆除改建通透围栏

	
	
	U15
	通信用地
	邮政中心局、邮政支局、邮件处理中心等用地
	办公性质的场地不批准新建围墙围栏，邮件处理中心、移动基站、微波站等设施用地按相关要求使用通透围栏
	邮件处理中心、移动基站、微波站等设施用地围拆除改建通透围栏，其它拆除

	
	
	U16
	广播电视用地
	广播电视与通信系统的发射和接收设施等用地，包括发射塔、转播台、差转台、基站等用地
	按相关要求设置通透围栏
	拆除改建通透围栏

	
	U2
	
	环境设施用地
	雨水、污水、固体废物处理和环境保护设施及其附属设施用地
	
	

	
	
	U21
	排水用地
	雨水泵站、污水泵站、污水处理、污泥处理厂等设施及其附属的构筑物用地，不包括排水河渠用地
	按相关要求设置通透围栏
	拆除改建通透围栏

	
	
	U22
	环卫用地
	生活垃圾、医疗垃圾、危险废物处理（置），以及垃圾转运、公厕、车辆清洗、环卫车辆停放修理等设施用地
	按相关要求设置通透围栏
	拆除改建通透围栏

	
	U3
	
	安全设施用地
	消防、防洪等保卫城市安全的公用设施及其附属设施用地
	
	

	
	
	U31
	消防用地
	消防站、消防通信及指挥训练中心等设施用地
	按相关要求设置通透围栏
	拆除改建通透围栏

	
	
	U32
	防洪用地
	防洪堤、排涝泵站、防洪枢纽、排洪沟渠等防洪设施用地
	按相关要求设置通透围栏
	拆除改建通透围栏

	
	U9
	
	其他公用设施用地
	除以上之外的公用设施用地，包括施工、养护、维修设施等用地
	按相关要求设置通透围栏
	拆除改建通透围栏

	G
	
	
	绿地与广场用地
	公园绿地、防护绿地、广场等公共开放空间用地
	
	

	绿地与广场用地
	G1
	
	公园绿地
	向公众开放，以游憩为主要功能，兼具生态、美化、防灾等作用的绿地
	除动物园使用通透围栏外，不批准围墙围栏
	除动物园拆除改建通透围栏，其它拆除

	
	G2
	
	防护绿地
	具有卫生、隔离和安全防护功能的绿地
	不批准围墙围栏
	拆除

	
	G3
	
	广场用地
	以游憩、纪念、集会和避险等功能为主的城市公共活动场地
	不批准围墙围栏
	拆除

	D
	
	
	特殊用地
	特殊性质的用地
	
	

	特殊用地
	D1
	
	军事用地
	直接用于军事目的的军事设施用地，如指挥机关、营区、训练场、试验场、军事机场、港口、码头、军事洞库、仓库、军事通信、侦察、导航、观测台站等用地，不包括部队家属生活区等用地
	按相关要求设置通透围栏
	保留

	
	D2
	
	外事用地
	外国驻华使馆、领事馆、国际机构及其生活设施等用地
	按相关要求设置通透围栏
	保留

	
	D3
	
	保安用地
	监狱、拘留所、劳改场所和安全保卫部门等用地，不包括公安局和公安分局，该用地应归入公共设施用地（C）
	按相关要求设置通透围栏
	保留

	E
	
	
	水域和其他用地
	除以上各大类之外的用地
	
	

	水域和其他用地
	E1
	
	水域
	江、河、湖、海、水库、苇地、滩涂和渠道等水域，不包括公共绿地及单位内的水域
	不批准围墙围栏
	拆除

	
	E2
	
	耕地
	种植各种农作物的土地
	
	

	
	
	E21
	菜地
	种植蔬菜为主的耕地，包括温室、塑料大棚等用地
	不批准围墙围栏
	拆除

	
	
	E22
	灌溉水田
	有水源保证和灌溉设施，在一般年景能正常灌溉，用于种植水稻、莲藕、席草等水生作物的耕地
	不批准围墙围栏
	拆除

	
	
	E29
	其他耕地
	除以上之外的耕地
	不批准围墙围栏
	拆除

	
	E3
	
	园地
	果园、桑园、茶园、橡胶园等园地
	不批准围墙围栏
	拆除


备注：住宅小区可设置不高于1.4米的通透围栏，其它可建围墙围栏高度不高于2.2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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